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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实证研究 

黄瑞玲   胡 炼 

(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04) 

【摘 要】如何让群众在劳动中积累的财富成为收入的来源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研究表明,虽然浙江居民财产

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不高,但是它的增长速度超过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并且在总

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已成为浙江居民收入新的增长点。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连续多年居 31 省区之首,财产所有

权制度的改革、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强烈的投资理财意识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稳步提高

的主要因素。同时,针对浙江省省情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资本市场等六条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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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并明确了政府的政策导向是让个人拥有财产普遍化。财

产性收入概念的提出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发展的必然产物。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经历了单一的按劳分配,到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再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与之相适应,我

国居民收入的来源也不断丰富,从以单一的劳动收入为主发展到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上来。 

一般而言,居民收入由四大部分构成: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其中财产性收入来源于财产,一

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包括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包括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从指标构成

来看,财产性收入由利息收入、股息与红利收入、保险收益、其它投资收入、出租房屋收入、知识产权收入和其他财产性收入这

七项指标所构成。
[1]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还是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占到 70%左右,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例较小,还不到 3%。尽管财产性收入在国民收

入中比重很小,但是它的发展潜力非常巨大。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幅为 26.5%,2007年则为 42.8%,同期农村居民财

产性收入增幅分别为 13.6%、27.6%;而同期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比例城镇为 11.2%和 17.2%,农村为 10.2%和 15.4%,大大低于财产性

收入增幅。浙江地区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经济效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并且居民财产性收入连续多年居 31 省区之首。财产性收

入已成为浙江居民家庭收入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居民收入新的增长点。因此,我们选择这个地区的居民财产性收入进行研

究,希望能为财产性收入的问题提供有效的建议。   

一、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分析 

(一)浙江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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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1990 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 36 元,2008 年人均财产性收入为 1 325 元,是 1990 年的 36.8 倍,占总

收入的比重从 1.86%提高到 5.3%,同期家庭人均总收入从 1 932 元增加到 24 981 元,增长了 11.9 倍。全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

收入从 1990年的 16元增加到 2007年的 349元,增长了 20.8倍,占总收入的比重从 1.05%提高到 2.34%,同期家庭人均总收入从 1 

523元增加到 14 909元,增长了 8.8倍。可见,财产性收入的增幅大大高于家庭总收入的增幅,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正处于快速增

长时期,财产性收入的提高已成为居民财富增长的新亮点。而浙江与全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水平相比,2007 年浙江居民人均财

产性收入是全国的 3.1 倍,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也比全国水平高一倍。近年来,浙江省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不仅

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更是逐年扩大。 

(二)浙江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状况 

由表 1可知,1990～ 2008年间,浙江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幅远高于纯收入的增幅,占纯收入的比重也不断提高。1990年

浙江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 20元,2008年提高到 398元,是 1990年的 19.9倍,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 1.82%提高 4.3%,同期

人均纯收入从 1 099 元增加到 9 258 元,增长了 7.42 倍。全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从 1993 年的 7 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128

元,增长了 17.3 倍,占总收入的比重从 0.76%提高到 3.09%,同期人均纯收入从 922 元增加到 4 140 元,增长了 3.5 倍。浙江与全

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水平相比,2007 年浙江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是全国的 2.8 倍,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比全国

水平高 1.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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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特点 

1.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较高,但波动明显 

 

从 1990～ 2008年浙江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率来看(如图 1所示),人均总收入的增长率在 1990～ 1996年期间波动较大,1996

年后,人均总收入的增长率趋于平稳,尤其是近几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 10%左右。人均工薪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率变化和人均

总收入的增长率变化大致相同,而人均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率变化较为明显。其中经营性收入在 1990～ 2006年期间

波动较大,1995 年和 1999 年经营性收入出现负的增长,但在之后的 1996 年和 2000 年,经营性收入的增长率高达 94%,在 2006 年

后增长较为稳定。居民财产性收入在 1990～ 1995年期间增长率较高,在 1996年出现回落,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当年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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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性收入出现负增长,1998 年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其有一定回升,但随着金融危机进一步的蔓延和对实体

经济的影响,1999年和 2000年人均居民财产性收入仍出现负增长,2002年后居民财产性收入又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 

从 1990～ 2008年浙江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来看(如图 2所示),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在 1990～ 1996年间维持在一个较高

的水平,增长率都在 10%以上,1995年甚至达到了 33.3%。人均纯收入在 6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出现迅速回落,1997年的增长率降到

了 6.38%。之后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直到 2003年才接近 10%。2003～ 2008年期间,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也都维持在 10%

左右这一较高水平。由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较大,因此它们对纯收入的影响也较大。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人均纯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和人均经营性收入的增长率波动轨迹较为接近,而人均财产性收入和转移

性收入的增长率波动较为明显。其中,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率波动显得尤为明显,1995年人均财产性收入从 25元提高到 62元,增长

了 148%,而之前的 1994 年却没有增长。在经过 1995 年的猛增之后,人均财产性收入连续 2 年出现轻微的下滑,在 1997 年人均财

产性收入增长了 68%,2000年人均财产性收入较 1999年将近翻了一倍,在高增长之后,出现一定的回落,2001年增长率为- 3.87%。

2002～ 2004年间,人均财产性收入稳定增长了 3年后,在 2005年又出现负的增长。最近几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增

长率在 10%左右波动。1990～ 2008年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波动虽然较大,但是年平均增长率是最高的,达到了 23.1%。相比较之

下,人均纯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只有 12.9%、16.4%、9.9%和 16.3%。   

2.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不断提升,但仍较低 

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市场化和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浙江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从 1990年的 1.86%

提升到 2008年的 5.3%,同期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从 1.82%提升到 4.3%。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比重在这 18年中虽有一定

波动,但总体趋势是在不断提升。在发达国家中,财产性收入是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为例,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

达到 40%,仅次于工资性收入,有 90%以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
[2]
。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比重虽然远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3.出租房屋、股息红利及其它投资收入成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 

随着股市的不断发展、房地产市场的成熟及其它投融资渠道的增多,人们的投资理念也不断增强,出租房屋、股息红利收入

和其它投资收入成为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7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出租房

屋收入达 458 元,比 2002 年增长 4.7 倍,年均增长 41.5%,占财产性收入的比重达 42.4%。2008 年人均出租房屋收入为 652 元,占

财产性收入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 49.2%。2007 年城镇居民人均股息红利收入为 248 元,人均其它投资收入达 242 元,人均股息红

利和其它投资收入总和比 2002年增长 6.3倍,年均增长 48.8%;占财产性收入的比重达 45.5%,比 2002年提高 12.1个百分点。2008

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人均股息红利收入下降为 215元。 

4.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是土地被征用的补偿收入和出售房屋、农业机械的租金收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的数据,2008年农村居民土地被征用得到的补偿收入人均达到 143元,增长 29.4%;出售房屋、

农业机械得到的租金收入人均 123 元,增长 10.6%;利息收入人均 38 元,增长 38.7%,人均股息红利收入和其它投资收入等财产性

收入之和只有 94元,占人均财产性收入的比重只有 23.6%。浙江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主要是土地被征用得到的补偿收入和

出售房屋、农业机械的租金收入,这两者所占比重高达 66.8%。 

5.城镇与农村居民之间财产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如图 3所示,从人均财产性收入的绝对额来看,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多 927元,并且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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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扩大的趋势。但在 2005年以前两者的差距并没有现在这么明显,甚至在 2000年和 2001年,后者大于前者。从人均财产性收

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来看,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比重在经过 1990年到 2002年间的波动后,从 2003年开始大体上呈不断

上升的趋势。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比重在 1990～ 2004 年间曲折上升,在 2004 年达到最大值 4.86%,随后有一定程度的下

降,保持在 4.2%这一水平左右。   

 

二、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稳步提高的原因分析 

(一)财产所有权制度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宏观层次的所有制结构与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个人、企业及其它经济组织都

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和拥有独立财产权利的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多元混合企业产权结构的形成,标志着一种

新的财产所有制结构在浙江的形成和发展。这种新的财产所有制结构为浙江人民自主创业、创新提供了内在的、清晰的、可积

累和可控制的产权激励机制,使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所有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形成了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

财政收入、进出口贸易等重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良性互动。在这种新的财产所有制结构下,居民能够充分地分享到 GDP高速增长带

来的成果。2008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 22 727和 9 258元。改革开放以来,扣除价格

因素,30年年均实际增长 8.1%和 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八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 24年列全国各省区第一位。

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能持续扩充家庭财产,进而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2008 年,浙江人均 GDP 达到 42 214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改革开放 30 年年均增长 12%,是各省市区中人均 GDP 增长最快

的地区。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居民财产性收入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投资环境。浙江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基本上是随着人均 GDP

的增长而增长的。以浙江城镇居民为例,将 1990～ 2008 年浙江城镇居民的人均 GDP 与人均财产性收入做相关性分析,其相关性

系数为 0.944,表明居民财产性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建立回归方程为:财产性收入= - 108.149+ 0.029× 

GDP(R2= 0.892),表明仅经济增长这一要素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解释就达 89.18%。 

(三)强烈的投资和理财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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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性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上升,这和浙江居民历来善于投资理财有很大关系。浙江居民理财意识和投资水

平在全国范围内居于前列,多数浙江人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理财习惯,能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财方式,

从而实现财产持续地增值。 

(四)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浙江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2008 年,浙江省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 293 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 054 万人,工伤保

险参保人数 1 262 万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687 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731 万人。社会救助体系不断健全,据初步统计,全省在

册低保对象 68.74 万人,其中城镇 9.39 万人,人均月补助 202.12 元;农村 59.35 万人,人均月补助 112.3 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

度使居民减少了为应不时之需的储蓄,将这部分储蓄转化为投资资本,导致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研究表明,虽然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不高,但是它的增长速度超过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的增长速度,并且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它已成为浙江居民收入新的增长点。同时我们还看到,房屋出租收入、股息红利收

入和其它投资收入是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主要是土地被征用得到的补偿收入和出售

房屋、农业机械的租金收入。浙江与全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状况相比较而言,虽然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水平较高,在家庭总收入

中的比重也较高,但是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财产性收入是欧美国家家庭重要的经济来

源,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仅次于工薪收入。因此浙江仍需不断努力,进一步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针对浙江省省情提出如下政策建

议。 

(一)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和宏观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是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根本保证,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

比重则是确保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直接前提。通过发展经济,带动居民收入的增长,从而能累积更多的财产,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创

造机会。在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应继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财产性收入比

重的高低与工资收入的水平高度正相关,要提高财产性收入水平,就必须提高工资等劳动收入的水平。从当前看,主要是建立一套

规范有效的工资增长机制,从而确保劳动者报酬随着 GDP和企业效益同步增长,同时还应加强监督和管理。 

(二)规范资本市场,为居民创造良好的投资理财环境 

资本市场是当前增加广大群众财产性收入的重要平台,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投资环境是保证广大群众,特别是中小

投资者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条件。因此,在市场制度的设计上要建立健全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注重保护在资金、信息等

方面都处于劣势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通过降低投资门槛,使拥有财产的群众不管其财产的多少,都有机会通过资产运营获取财

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为此,首先要加快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满足不同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促进社会

资本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其次要加快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创新,拓宽居民投资理财渠道。随着居民金融消费意识的逐步成熟,居

民在很多方面都有潜在的金融需求,商业银行除了要针对现有需求设计产品外,还应主动深入了解居民、帮助居民识别金融需求,

前瞻性地开掘、发现、培育市场需求,开发相应的金融新产品,以满足广大居民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金融需求,为广大群众增加财

富、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三)发展和完善房屋租赁市场 

随着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浙江省拥有两套以上住房的居民越来越多,出租自有房屋获取租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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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是浙江居民家庭投资理财的重要方式之一,出租房屋收入占财产性收入的比重较大,更是低收入家庭获取财产性收入的主要途

径。政府应加大力度规范房屋租赁市场的发展,加强对出租房屋的管理,确保居民合法获得出租房屋收入。首先应加强对房屋租

赁市场的管理,规范房屋租赁市场的服务行为;其次应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并出台一系列有利于租赁行业和市场发展的政

策,从而保障房屋租赁市场规范、健康地发展,进而带动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四)注重产权界定与保护,保障居民财产投资的权益 

浙江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城镇居民的住房被强制性拆迁,大量农民的土地被征购。而由于城镇居民住房及农民土地产权

得不到清楚界定,从而他们的财产权利就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于遭受严重的掠夺。个人财富必须要有清晰的产权界定,用法律方

式把个人财富界定得清清楚楚。随着《物权法》的实施,我们还应该完善其他配套制度,保护群众拥有财产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创

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让人们拥有财产更加具有安全感。 

(五)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 

当资本市场引致整个经济生活的信用程度降低时,整个社会对未来的预期就会发生混乱,投资者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特

别是对未来预期收益难以形成较为确定性的估计,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就会受到抑制。因此,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资本

市场稳健发展所面临的艰巨任务。首先,要加强信用立法,以法制促进和保证信用制度的完善。其次,要完善政府的信用监督和管

理体系。一方面,政府应该积极促进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的建立,监督信用行业的规范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对信用中介机构的具

体业务行为又不能超过法律的权限进行干预,推动和鼓励促进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市场化发展。 

(六)加大政策调节力度,防止财产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 

浙江当前财产拥有的分布结构不合理,导致少数高收入者获得了绝大多数的财产性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对浙

江城镇居民调查的数据,2007年,占调查户数 20%的低收入户人均财产性收入仅 176元,比 2002 年增长 2.1倍,占家庭总收入的比

重仅为 1.9%;而占调查户数 20%的高收入户人均财产性收入达 3 585元,比 2002年增长 5.1倍,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达 7.9%。20%

高收入户人均财产性收入是 20%低收入户的 20 倍
[3]
。财产性收入存在着马太效应,会拉大社会个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因此,政府

要加大政策调节力度,防止财产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等办法来缩小财产分布上的差

距;也可以通过改善教育,使人们在人力资本的差距上有所缩小,从而为人们取得比较平等的收入和财产创造一个较为平等的起

点;还可以通过逐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使人们在参与收入和财产的分配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平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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